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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7/2021_2022__E5_86_9C_

E4_B8_9A_E9_83_A8_E3_c80_317293.htm 农业部、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、商务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税务总

局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

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（农发[2006]6号）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厅（局

）、农委（办）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（局）、商务主管部

门、国税局、地税局，人民银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，证监

会各派出机构、供销合作社：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，对于推

进现代农业建设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

和农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

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带全局性、方向性的大事。为

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

若干意见》（中发[2006]1号），现就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化

发展提出以下意见： 一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指导思想和

目标 （一）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按

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

要求，发展农业产业化，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以新农村建设和和

谐社会建设为统领，以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为主要任务，以培

育壮大龙头企业和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为关键，以完善带动

农户的组织制度和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，以建设标准化生产

基地为基础，围绕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和农产品竞争力增强



，坚持科技先导，创新体制机制，重点发展精深加工，通过

市场引导、龙头带动、农民参与、政策扶持、政府服务，全

面提高农民组织化、农业现代化、农村城镇化水平。 （二）

“十一五”时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要目标 --龙头企业集群

有大发展。重点在玉米加工制品、乳制品、肉类制品、果品

、蔬菜等已具备一定基础的产业率先实现突破，发展壮大一

批竞争力强和市场占有率高的龙头企业集群，形成大中小型

龙头企业共同发展格局，培育一批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和

超过50亿元的龙头企业。 --农产品加工水平有大提高。农产

品精深加工比重明显增加，产业链条明显延长，产品附加值

明显提高，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，农产品加工率达到50％以

上。 --农产品品牌建设有大突破。广泛采用国际国内先进标

准，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科技水平显著提高。培育一大批优质

、高效、安全、生态名牌产品，省级以上龙头企业食品类产

品达到绿色食品标准，培育驰名商标100个以上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